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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修改采用ＤＩＮ５８３７１：２０００《血液冷藏箱》。

本标准根据 ＤＩＮ５８３７１：２０００重新起草，为了方便比较，在附录 Ａ 中列出了本标准条款和

ＤＩＮ５８３７１：２０００条款的对照一览表。

由于我国法律要求和工业的特殊需要，本标准在转化ＤＩＮ５８３７１：２０００时进行了修改。这些技术

性差异用垂直单线标在它们所涉及的条款的页边空白处。在附录Ｂ中给出了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的

一览表以供参考。

为便于产品规格的规范，附录Ｃ给出了血液冷藏箱的型号编号方法。

为便于使用，本标准还作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用小数点“．”代替作为小数点的逗号“，”；

———删除了ＤＩＮ５８３７１：２０００的前言。

本标准的附录Ａ、附录Ｂ和附录Ｃ均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制冷学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制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天津商学院、国内贸易工程设计研究院、海尔集团、大连三洋冷链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杨一凡、申江、苑增之、刘小朋、刘占杰、杨一帆、孙钟皓、顾众、张哲、冯军。

本标准由全国制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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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 液 冷 藏 箱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内部温度范围为２℃～６℃，环境温度为１６℃～３２℃，最高相对湿度为７５％，带制冷

装置的，用于存放输血用血液的血液冷藏箱（以下简称冷藏箱）的要求、试验方法及标志、标签和包装

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存放输血用血液的血液冷藏箱。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１９１—２０００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ｅｑｖＩＳＯ７８０：１９９７）

ＧＢ１０１９—１９８９　家用电器包装通则

ＧＢ４７０６．１—１９９８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 （ｅｑｖＩＥＣ３３５１：１９９１）

ＧＢ４７０６．１３—２００４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制冷器具，冰淇淋机和制冰机的特殊要求

（ＩＥＣ６０３３５２２４：２０００，ＩＤＴ）

ＧＢ／Ｔ８０５９．１—１９９５　家用制冷器具　冷藏箱（ｅｑｖＩＳＯ７３７１：１９９５）

ＧＢ／Ｔ２１００１．１—２００７　制冷陈列柜　第１部分：术语（ＩＳＯ２３９５３１：２００５，ＩＤＴ）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２１００１．１—２００７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总容积　狅狏犲狉犪犾犾狏狅犾狌犿犲

在箱门处于关闭状态下，冷藏箱内壁所包围的内部容积［单位为升（Ｌ）］。该容积不包括箱内设施

和部件所占的容积。

３．２

有效容积　犲犳犳犲犮狋犻狏犲狏狅犾狌犿犲

可用于存放血液袋（装满血液）的容积。有效容积可通过水平存放面的宽度、深度和考虑必要的空

气流通通道后的高度来计算。

３．３

自动除霜　犪狌狋狅犿犪狋犻犮犱犲犳狉狅狊狋犻狀犵

自动开始和自动结束的化霜过程。

３．４

标称能耗　犿犲犪狊狌狉犲犱犲狀犲狉犵狔犮狅狀狊狌犿狆狋犻狅狀

在环境温度为２５℃，箱内平均温度为４℃的测试条件下，空负荷稳定运行２４ｈ所消耗的电能［单位

为千瓦时每二十四时（ｋＷ·ｈ／２４ｈ）］。

３．５

相对运行时间　狉犲犾犪狋犻狏犲狅狆犲狉犪狋犻狀犵狋犻犿犲

在稳定运行工况下压缩机的运行时间与总的测试时间的比值。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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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参照体　狉犲犳犲狉犲狀犮犲

模拟贮存血液用的小型容器，其温度变化过程与要冷藏的血液温度变化过程类似。

注：参照体可以是标准的容积为２００ｍＬ且装满１０％浓度甘油（或乙二醇）溶液的注射瓶，或相应的电子装置或类似

的装置。

３．７

内部温度　犻狀狊犻犱犲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

冷藏箱内部的空气温度。

３．８

产品温度　狆狉狅犱狌犮狋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

所保存的血液的温度。

４　要求

４．１　一般要求

４．１．１　总容积

实测的总容积与标称总容积的误差不应超过３％。

４．１．２　有效容积

实测的有效容积与标称有效容积的误差不应超过３％。

４．１．３　外部尺寸

在确定外部尺寸时，应保证冷藏箱在运输时能从医院的门通过，门的通过尺寸为１０００ｍｍ×

２０００ｍｍ。

４．１．４　内部的机械设施

冷藏箱的内部结构应使所存放的血液袋能清楚的区分Ａ型、Ｂ型、ＡＢ型和Ｏ型四大类，各血型分

区存放，并在每区设置有标贴夹，方便使用者标示血型。

冷藏箱的内部结构应使所存放的血液易于存取。

存放平面应有足够的稳定性，即使将血液袋仅放在平面的一侧时，该平面也不应有变形。在冷藏箱

移动时，也应保证该功能。

存放的血液袋应与冷藏箱的内壁有足够的距离，以避免所保存的血液质量受到影响。

４．１．５　照明

冷藏箱应设置照明，且在打开箱门时，在不借助于外部光源的情况下，应能看清所保存的血液袋。

４．１．６　相对运行时间

按５．１５要求进行测量，相对运行时间不允许超过８０％。

４．２　安全要求

４．２．１　机械设施

冷藏箱不允许存在能使人受伤的尖角、锐边和粗糙表面。

冷藏箱的门应能关严。

对于能移动的冷藏箱应设置锁定装置。

４．２．２　稳定性

按５．１０进行试验，冷藏箱不允许翻倒。

４．２．３　电源显示

冷藏箱通电时，应提供可见的电源指示信号。

４．２．４　产品温度

按５．１４进行试验，在１６℃～３２℃的环境温度下，不论存放多少血液袋，包括在一次性开门的时间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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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为６０ｓ的时间内，血液的温度应能维持在４℃±１．５℃。

４．２．５　温度控制

冷藏箱应设有温度控制器，确保血液的温度维持在４℃±１．５℃。

４．２．６　温度监控

除４．２．５所要求的温度控制之外，还应设置有温度监控的安全装置，其温度传感器位于至少一个参

照体之中，并确保在温度超温报警时整个产品的温度仍能处于一个允许的范围，即４℃±２℃。

监控装置应满足在参照体的温度超过６℃时或低于２℃时，发出声光报警信号，同时还应提供给远

程报警系统一个开关信号。

光报警信号不允许关掉。

声报警信号可手动关闭。

报警信号应每隔一段时间自动开启，时间间隔不应超过３０ｍｉｎ，直到温度达到要求。

对于随后的产品温度监测，参照体内部的温度变化过程应采用合适的测量与记录仪器进行测量并

保存。

如果温度控制器失效，应有一个安全装置防止血液袋温度低于２℃，且该安全装置应可以被检查。

４．２．７　断电

在冷藏箱断电时，监控装置也应能发出声光报警信号。报警系统应配用自动充放电池，并在断电

２４ｈ内仍能正常发出报警信号。

注：如有可能，建议使冷藏箱与应急电源或发电机相连。

４．２．８　噪声

按ＧＢ／Ｔ８０５９．１—１９９５中６．３．７．１进行试验，所测得的声功率级不应超过６０ｄＢ（Ａ）。

４．２．９　标称能耗

按照５．１．３所测得的能耗值不应大于生产商所标称能耗值的１１５％。

４．２．１０　除霜

对设有自动除霜功能的冷藏箱，按５．１８进行试验时，应确保在除霜过程中，血液的温度不超出所允

许的范围。

４．３　卫生要求

４．３．１　内部可用空间，包括内部可能存在的冷凝水接水盘应容易清洁和消毒。生产商应明示合适的清

洁剂和清洁方式。

４．３．２　若设有冷凝水的自动蒸发设施，其能力应确保冷凝水及时蒸发无残留。

５　试验方法

５．１　一般要求

５．１．１　将带有由生产商提供的全部内部设施的冷藏箱置于所给定的地点，并按运行说明书的要求接上

电源。

５．１．２　分体式冷藏箱试验时，各部分所处的环境温度应相同。

５．１．３　试验前，若无生产商的特殊说明，冷藏箱应在与所规定的环境温度条件下自然静置，使箱内温度

与环境温度达到平衡，其间的温差最大不超过±１Ｋ，达到平衡后，冷藏箱运行２４ｈ。在此期间内，冷藏

箱不允许出现运行故障。

５．１．４　每个冷藏箱应放置在一个涂成黑色无光泽的木制坚固的试验平台上。平台下面敞开以使空气

自由流通，平台顶面应比试验室地面高出０．３ｍ，平台向外延伸，比冷藏箱的两侧壁及前壁伸出至少

０．３ｍ，但不超过０．６ｍ。平台后边则应延伸至冷藏箱背面的垂直隔板处。

为了减小冷藏箱周围的空气循环，冷藏箱的三个面由暗黑色的竖直隔板包围起来。隔板放置方

式为：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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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与冷藏箱背面相平行的隔板紧靠冷藏箱的背面的限位器，或按生产商规定的距离进行放置；

ｂ）　与冷藏箱的左右侧面相平行的隔板放置在平台上，板面与冷藏箱相应侧面的距离为０．３ｍ。

左右侧隔板的宽度为０．３ｍ。隔板的尺寸和布置方式如图１所示。

竖直的隔板应是规则的，其高度至少应比冷藏箱高出０．３ｍ以上。

冷藏箱的放置方式应防止试验室内冷源和热源的直接辐射。冷藏箱应远离试验室内其他物体，以

消除与环境温度不相同的物体的影响。

试验室内空气的循环应保证试验室的环境温度控制在所限定的范围内。测试过程中，应对速度超

过０．２５ｍ／ｓ空气流进行屏蔽。

试验室内空气的循环不应对冷藏箱通常的空气循环产生影响。

单位为米

图１　限制空气循环的隔板（平面视图）

５．１．５　在测试电驱动的冷藏箱时，在２４ｈ内运行电压和频率与所给定值的偏差不应大于１％。

５．１．６　在测试期间，试验室的环境温度应处于１６℃～３２℃的范围内，且温度的波动值应不大于±１Ｋ。

５．２　环境温湿度的确定

在距冷藏箱的左壁、右壁及前壁几何中心各２５０ｍｍ处设置测试装置，环境温度取三点测量值的算

术平均值。

测试装置的温度测量应采用热电偶，或者采用相同精度的其他测量装置。感温部分应插入镀锌铜

或铜锌合金圆柱中心。镀锌铜或铜锌合金圆柱的质量为２５ｇ，直径和高度约为１５．２ｍｍ。

测量温度的仪器应有数据记录功能，测试仪器的误差不应大于±０．３Ｋ。

相对湿度应在有代表性的位置进行测试并记录。测试仪器的精度应保证使测得的结果的露点温度

的误差不大于±０．３Ｋ。

５．３　箱内温度的确定

温度测点应布置于箱内各个自然间隔的几何中心（如负荷板的上方，抽屉内部），且不能与导热材料

接触。测试导线接到箱外时，不能影响箱体的密封性。

每个测点不同时刻所测的温度值，应取算术平均温度值；最终箱内温度测试值应取所有测点的算术

平均温度值。

５．４　确定稳定状态

在２ｈ内，若在控制周期的相同时刻所测得的温度值的波动不大于±０．５Ｋ，就认为达到了稳定状态。

在２４ｈ内，若在控制周期的相同时刻所测得的温度值的波动不大于±０．５Ｋ，就认为达到了测试期

间的稳定状态。

５．５　确定能耗

在大约２４ｈ（最短不少于１８ｈ）的测试时间内，取整数控制周期来确定能耗。确定能耗的电表读数

的精度限值应在±０．１ｋＷ·ｈ的范围内。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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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　时间测量

时间测量的误差不应超过０．５％。运行时间和停机时间的测量误差不应大于３０ｓ并进行记录。此

外，相对运行时间还应借助于时间记录器的运行来测量。

５．７　放置平面的承重能力

存放物在放置面上均匀分布时，其承重能力应不小于１００ｋｇ／ｍ
２。测试应在所设定的温度下进行，

测试时间不应少于２４ｈ。

５．８　尺寸测量

单个尺寸的测量误差应不大于１ｍｍ，容积以升为单位取整数。测量时冷藏箱应是空箱。

取三次测量值的平均值确定冷藏箱两内壁之间的距离，前两个测量点在每一对角线上距端点

５０ｍｍ处，第三个测量点位置在对角线的中心处。

５．９　容量

应检验给定血液袋的数量。

５．１０　翻倒稳定性

冷藏箱门开启到一个最不利的角度，将装载量达到最大的最上层的存放面拉出到极限为止，其他存

放面空置，此时冷藏箱不应翻倒。测试时冷藏箱应放置在平整面上。

５．１１　内部的机械设施

应检查其棱、角、边是否已去掉了毛刺，以及是否进行了翻边或镶边。

５．１２　门的密封性

应在冷藏箱运行状态，且在给定的温度条件下进行门的密封性能试验，以防止周围空气渗入箱内。

将适当长度，宽度为５０ｍｍ，厚度为０．０８ｍｍ的纸条放置在门和箱体的密封面上，关上门时纸条不应自

由移动。

５．１３　内部温度和标准能耗

空箱状态的冷藏箱应在２５℃±１℃环境温度下至少运行两次，每次的运行时间不应少于１８ｈ的整

数周期，调整温度控制器，使两次运行的对应温度分别为比４℃低１．５℃范围内和比４℃高１．５℃的范

围内。

冷藏箱处于门关闭状态。

如果箱内的空气循环能通过挡板来进行调整，则挡板的位置应按照生产厂使用说明书中的说明进

行设定，在试验报告中应说明试验时挡板的位置。

所进行试验和确定的参数：

ａ）　温度控制器的位置；

ｂ）　按照５．５所得到的能耗来换算出２４ｈ的能耗；

ｃ）　相对运行时间（根据５．６）；

ｄ）　整个冷藏箱内的平均温度，及一个控制周期内的最高和最低温度（根据５．３）；

ｅ）　参照体的温度。

从这些测试数据中，通过插值，来得出冷藏箱的能耗，相对运行时间，以及箱内平均温度为４℃时温

度控制器的位置。这样计算出的能耗即为标准能耗。

５．１４　制冷能力

将环境温度控制在３２℃±１℃的范围内，进行与５．１３同样的试验。

如果箱内的空气循环能通过挡板来进行调整，在试验报告中应说明试验时挡板的位置。

试验在达到稳定状态时，应检测箱内的平均温度能否达到４℃±１．５℃。

还应试验在一次性把门彻底打开６０ｓ时，参照体的温度能否处于４℃±１．５℃。

５．１５　最高环境温度

该试验是要确定冷藏箱处于可能达到的最高环境温度时是否仍能满足功能的要求。最高可能达到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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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境温度是假定比环境温度高６℃，即３８℃±１℃。

为了使温度达到平衡，使空载冷藏箱处于断电状态，将箱门打开，并在试验室放置１８ｈ。

在这段时间内，将试验室加热并把温度控制在３８℃±１℃。然后接上电源，使机器开始运转。当箱

内温度达到其稳定状态时，测量箱内的平均温度。然后使冷藏箱继续运转１８ｈ，按５．６测试相对运行时

间，以及根据５．３测量内部温度。

其目的是检验达到稳定状态运行时，箱内的平均温度能否达到４℃±１．５℃。

５．１６　最低环境温度

该试验是确定冷藏箱在通常的放置地点，在一年中最冷的季节时是否仍能满足功能的要求，最低可

能达到的环境温度是假定比环境温度低６℃，即１０℃±１℃，箱内的温度能否保持在２．５℃以上。

对空载的冷藏箱，按５．１３要求进行运行和测试。检验在稳定状态运行时箱内的温度是否会低于

２．５℃。

５．１７　断电后箱内的温度回升

该试验是要确认箱体的保温性能是否足够，以及密封性是否良好。

在进行此项测试之前的４８ｈ，应对蒸发器进行彻底除霜。

将空载冷藏箱放在２０℃±１℃环境温度下运行，调整温度控制器，使箱内的平均温度保持在４℃。

当温度达到稳定状态时，切断电源并紧接着记录箱内温度的回升。得出箱内温度（参见５．３）回升到

１０℃的时间。该时间应达到９０ｍｉｎ以上。

５．１８　除霜

若有除霜装置，应按５．１３～５．１５检测除霜装置能否正常工作，压缩机恢复运行时，除霜过程应结

束。检查在除霜过程结束后，冷制面上是否有霜或冰的残留。在试验的过程中，温度监测系统可以不设

置和不激活。测试的时间应为２ｈ以上。

５．１９　制冷电器安全

冷藏箱的电器安全性能试验应按ＧＢ４７０６．１—１９９８和ＧＢ４７０６．１３—２００４的相关要求进行。

６　标志、标签和包装

６．１　每台冷藏箱在适当和明显的位置处应有耐久性的铭牌和电路图。铭牌上应清晰标出以下内容：

ａ）　产品商标、名称、型号；

ｂ）　防触电保护类别；

ｃ）　总容积，Ｌ；

ｄ）　有效容积，Ｌ；

ｅ）　能耗值，ｋＷ·ｈ／２４ｈ；

ｆ）　额定电压，Ｖ；

ｇ）　额定频率，Ｈｚ；

ｈ）　输入总功率，Ｗ；

注：若有大于１００Ｗ的电热元件和任何辅助元件的额定功率应另标出。

ｉ）　额定电流，Ａ；

ｊ）　制冷剂名称及装入量，ｇ；

ｋ）　制造厂名称；

ｌ）　制造日期和编号；

ｍ）　质量，ｋｇ。

６．２　每台冷藏箱应附有下列文件：

ａ）　使用说明书；

ｂ）　检验合格证；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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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装箱单（包括附件、配件等清单）；

ｄ）　产品保修单。

随机文件应防潮密封，并放置在箱内明显位置处。

６．３　冷藏箱应有注册商标。

６．４　包装标记：冷藏箱包装外表面应清晰标明下列各项内容：

ａ）　制造厂名称；

ｂ）　产品名称、型号；

ｃ）　商标；

ｄ）　质量、毛重、净重；

ｅ）　外包装尺寸（长×宽×高）；

ｆ）　出厂编号；

ｇ）　执行标准号；

ｈ）　“小心轻放”、“怕湿”、“向上”和可叠放层数等字样和标志，并应符合ＧＢ／Ｔ１９１的规定。

６．５　检验合格证上应有下列内容：

ａ）　制造厂名称；

ｂ）　产品名称、型号；

ｃ）　检验日期；

ｄ）　检验员代号；

ｅ）　“合格”字样。

６．６　包装：冷藏箱应用牢固的包装箱包装，包装应按ＧＢ１０１９—１９８９防潮、流通条件１的防震包装及

横木撞击试验的要求进行包装设计和定型，并进行振动试验及横木撞击试验，试验结果应符合

ＧＢ１０１９—１９８９的有关规定。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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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章条编号与犇犐犖５８３７１章条编号对照

　　表Ａ．１给出了本标准章条编号与ＤＩＮ５８３７１章条编号对照一览表。

表犃．１　本标准章条编号与犇犐犖５８３７１章条编号对照

本标准章条编号 对应的ＤＩＮ标准章条编号

４．２．８ ４．２．９

４．２．９ ４．２．１０

４．２．１０ ４．２．１１

— ４．２．８

— ５．２０

５．１．５ ５．１．５第一句

６．１～６．６ —

— ６

附录Ａ —

附录Ｂ —

附录Ｃ —

— 附录

　　注：表中的章条以外的本标准其他章条编号与ＤＩＮ５８３７１其他章条编号均相同且内容相对应。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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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与犇犐犖５８３７１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

　表Ｂ．１给出了本标准与ＤＩＮ５８３７１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一览表。

表犅．１　本标准与犇犐犖５８３７１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

本标准的章条编号 技术性差异 原　　因

２

引用了采用 ＤＩＮ和ＩＥＣ标准的我国标准，而非其

ＤＩＮ和ＩＥＣ标准。同时增加了ＧＢ１９１、ＧＢ１０９１和

ＧＢ／Ｔ２１００１．１—２００７三个标准，删去了ＤＩＮ３３７０、

ＤＩＮＶＤＥ０１９９和ＶＢＧ２０三个标准。

以适合我国国情。

同时保证标准能执行。

３．６
对“注”中参照体的举例进行了更改，以更有可操

作性。

根据实际情况，目前国内外大多采用甘

油（乙二醇）溶液，主要是酒精易挥发、

易燃不稳定。

４．１．４ 本标准增加了要求加标贴夹来规范血型分区。 以适合我国国情。

４．１．５ 本标准要求所有冷藏箱均应有照明。
以适合我国国情，现条款符合原标准

要求。

４．２．６ 取消“即４℃±１．５℃”这句话。 原标准上下描述有矛盾，进行修正。

４．２．８ 内容相同，现转换为我国标准说明。
以适 合 我 国 国 情，同 时 保 证 标 准 能

执行。

４．２．９ 内容相同，换了一种表述。 中文描述更容易理解。

５．１．５
删除了关于气体或液体燃料驱动的冷藏箱的相关

要求。

根据原ＤＩＮ标准上下文各章条的内容，

气体或液体燃料驱动的冷藏箱相应要

求不连续，本标准取消了所有关于气体

或液体燃料驱动的冷藏箱的所有相关

描述。

５．１５ 最高环境温度修改为３８℃。
以适合我国国情，我国夏天大多地方室

内环境温度会达到３８℃。

５．１６ 最低环境温度修改为１０℃。
以适合我国国情，我国冬天大多地方室

内环境温度会达到１０℃。

５．１９
删除了关于气体或液体燃料驱动的冷藏箱的相关

安全要求标准的引用。

根据原ＤＩＮ标准上下文各章条的内容，

气体或液体燃料驱动的冷藏箱相应要

求不连续，本标准取消了所有关于气体

或液体燃料驱动的冷藏箱的所有相关

描述。

６
本章内容重新起草，我国标准在标志、标签和包装

方面的要求与ＤＩＮ标准要求不同。
以适合我国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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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资料性附录）

血液冷藏箱型号编制方法

犆．１　血液冷藏箱的型号由大写汉语拼音字母和阿拉伯数字组成，具体表示方法为：









ＨＸＣ

产品代号： 恒温血液冷藏箱







　

规格代号［有效容积（Ｌ），以阿拉伯数字表示 ］





　

改进设计序号用大写汉语拼音字母顺序表示

犆．２　示例：ＨＸＣ２００Ａ

表示第一次改进设计的有效容积为２００Ｌ的恒温血液冷藏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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